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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已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决定，此决定将于2008年4

月1日起施行。此次决定对申请强制执行方面作了许多修改和

增加完善，这对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很有效的措施，

但同时对一些强制执行的历史法律空缺还是未能完善，现结

合笔者在申请（被申请）强制执行方面多年来的办案实践经

验，谈谈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的新规定和不足

，供大家探讨。 一．新规定及其意义 1．申请执行管辖法院

的增加 第二百零七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

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

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根据上述新规定，当

事人可根据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或其他有利于申请执行的情

况，有选择的向某管辖法院申请执行，这既避免了法院之间

委托执行的时间和财力的浪费，又有利与申请人根据其或被

申请人不同的实际情况而向不同的法院申请执行。 2．向上

级人民法院申请上移执行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三条：“

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

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

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

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 根据原相关规定

，法院承办执行案件的时间为6个月，满6个月后，未执行的



法院一般会以被申请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终止执行，

这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权利。新规定的出台使得申请人如认

为承办法院超过6个月还是未执行的，可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避免了承办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或不尽职的执

行行为。 3．申请执行期间的延长 第二百一十九条改为第二

百一十五条，修改为：“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

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

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

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

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

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原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根据双方主

体是否为个人而分别规定为12个月和6个月。这样的区别对待

也是无实际根据的。笔者曾代理过一些申请执行或恢复执行

案件，好多案件因原规定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过短而超过期限

，使得原诉讼变得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失去进一步诉讼的可能

性。 新规定将申请执行的期间加长为二年，使得判决后，申

请人和被申请人有充足的时间协商处理如何履行判决问题，

不必因担心超过申请执行期间而患得患失，这一方面大大减

轻了申请人的压力和限制，同时使得一部分案件可通过双方

协商而解决，可大大减轻法院执行工作量。 4．当被执行不

能履行判决的法定义务时的法定举证责任 增加一条，作为第

二百一十七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

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此增加的新规



定加重了被申请人“无偿还能力”的“举证责任”，使得对

一些被申请人企图以“要钱没有，要明一条”的无赖作风逃

避强制执行失去了市场。 5．被执行人不履行判决的限制办

法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三十一条：“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

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

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此新规定将原先一

些法院定期在报纸上公告一些拒不履行判决的单位和个人的

做法予以了法律化，特别是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

采取限制出境的办法使得一些企图卷宽款外逃的被执行人只

能“望洋兴叹”，征信系统记录也给企图逃避执行的人很大

的警示！ 二、执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和建议 1．申请执行的期

间在一审判决书中的格式化 笔者曾代理过一些申请执行或恢

复执行案件，因原代理律师不再代理申请执行或恢复执行而

忘了提醒当事人，好多案件因当事人错过申请执行或恢复执

行的期限，使得原判决或执行和解协议变得不仅毫无用处而

且失去进一步诉讼的可能性。 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建议在一审判决书最后加上以下内容：“如被告未按期

履行本判决，原告可在本生效判决确认的最后履行期满后6个

月（或12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追加被申

请人的法定条件和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6条-83条虽对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

加作了相关规定，但上述规定仅对非法人资格的被申请人无

能力履行判决时、上级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出资不实或无偿

接受无能力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及企业非法分立的情

况分别规定的。 以上规定，一方面缺乏相应具体的追加程序



规定，笔者在代理追加追加被申请人的一些案件过程中，各

个法院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法院由执行法院直接裁定就可

追加；有的法院则规定需通过执行庭合议庭听证程序裁定是

否追加；有的法院则告之需另案诉讼判决是否承担连带责任

；更有法院直接裁定追加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6条-83条规定情况的第三人

为被执行人的。 综上可见各个执行法院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追

加被申请人的法定条件和程序，建议《民事诉讼法》增加追

加被申请人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的专门规定以避免直接或间接

的司法腐败。 3．委托执行的终止和回转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委托执行做了相

关规定，但笔者在代理一起执行案件时，因被申请人在外地

，因此此案由虹口法院委托外地法院执行，但后来笔者发现

被申请人的两股东出资不实，其中一股东在上海有资产时，

因受托法院不肯直接裁定追加两股东而申请虹口法院裁定时

，虹口区法院却以此案已委托其他法院执行为由不予受理。

申请人不得不先申请中止执行，后又向虹口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并申请追加两股东为被执行人，这大大加长了办案时间。 

根据《合同法》有关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委托人可随时终

止。因此笔者认为上述法院的做法是和合同法的规定相矛盾

的，建议《民事诉讼法》对委托执行的终止和回转做专门规

定，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4．多个判决的强制执行成

本分摊和资产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委托执行

工作的若干规定》第88-96条对多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申请

执行和分配做了相关规定，但笔者认为有以下不足： 4．1

第88条规定是多份生效判决对同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按照执



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但第90条却规定其他

申请人可以对已被其他执行案件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被

执行完毕前申请对该财产参与分配。这是明显有矛盾的两个

规定，实践操作中，大部分法院在处理上述情况时，一般都

按比例分配的，建议对上述规定明确化。 4．2 规定对“优先

分配权”的规定不够明确和详细。此规定只规定了“优先分

配权”的两种情况即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的债权优先于金

钱债权受偿，但在实践操作中，对采取诉讼保全查封、扣押

或冻结的财产的申请人是否享有“优先分配权”，各个法院

做法不一，有的是全部享有，有的是部分享有。建议对采取

诉讼保全查封、扣押或冻结的财产的申请人是否享有“优先

分配权”作明文规定以保护保全人的合法权益。 4．3 笔者曾

代理过一个多份生效判决对同一个债务人申请执行的案件，

笔者代理的是其中一标的最大的案件，而对需拍卖的资产首

先需评估，因其他申请人不愿出评估费而只好由笔者代理的

公司交付，但到分配时，其他申请人却要求一起按比例分配

。笔者认为这是严重的不公，放弃评估应视为对拍卖财产参

与分配，建议对多个判决的强制执行成本分摊作相关规定以

明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5．执行承办法官的回避制度 《民

事诉讼法》对审判人员的回避有明确的规定，但却缺少执行

承办法官的回避制度的规定，从司法公正角度出发，应该建

立相应的回避制度，以保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6．强制执

行期间被申请人工商变更的冻结 笔者曾代理过一起申请执行

案件，但被申请人为逃避法院的执行，在此期间擅自将股份

和法定代表人转让给第三人，而新的法定代表人不知去向，

使得法院因本申请人无资产而无法继续执行，这实际上是“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逃避执行行为，建议民事诉讼法增

加规定：在申请执行期间冻结被申请人工商变更！ 以上只是

笔者所学、所知及办案心得，也是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作为

一普通律师的无奈和呐喊，供有关部门参考与决策！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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